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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會的努力01

我們的力量來自於眾人

工會三權-團結、協商、罷工





本會的努力

01 簽定團協-維教師權

02 辦理統測試題評論

03 辦理學測,分科試題評論



本會的努力

04 補助教師司法互助,共54萬元

05
辦理各區教育發展會
蒐集大家的問題,幫忙反映意見

06 參與研修法令：阻擋考核會雜訊



近日議題02

校園環境氣圍

沒有最惡劣

只有更惡劣



•校園政治攻伐教團憂寒蟬效應
• 記者林佳彣、江婉儀、張博瑞、陳俊智、李承穎／連線報導 2025年3月29日週六上午6:18

• 北一女中教師區桂芝昨下課後，在校外受訪。記者林佳彣／攝影

• 北一女教師區桂芝遭「抹紅」檢舉，教育部長鄭英耀卻強調台灣教育人員應保持教育中
立。教團感嘆，校園成了政治互相攻伐的場所，「誰敢講話？」有校長說，政府用品德
探討，甚至上升到國家安全層面，用一把界線的尺讓聲音都停下來，會不會形成寒蟬效
應？

• 全中教理事長史美奐說，採訪內容並非發生在校園或課堂中，不受教育人員的行政中立
規範，屬於個別教師的言論自由，教育部若認定不妥、牽涉教育人員的行政中立，就該
明確規範教育中立的時間、場域等，「還是教育部認為老師們在家裡講話也要符合行政
中立」？

• 北市教師會政策部主任葉青芪說，新教師法上路後，教師上課的言行舉止都會被檢視，
檢舉愈來愈常態，只能愈來愈謹慎，「檢舉容易且沒有成本」，現在檢舉區桂芝附和對
岸戰，未來是不是又要檢舉其他教師說台獨？為了特定想法與立場去惡意檢舉，會撕裂
教育現場掀起校園風暴。

• 「區桂芝談話屬於個人言論自由範疇」新北市教育人員產業工會理事長林松宏說，要教
師課堂上完全不碰觸政治等敏感話題不可能，教育上應盡力不要凸顯個人的政治立場或
傾向，但透其他管道表達想法不宜過度限制，很多大學教授受訪或參加政論節目難道也
不可以？

• 桃園市教師會暨桃園市各級學校產業工會理事長陳俊裕說，區桂芝爭議在於她接受央視
採訪，很難保證言論內容沒被誘導和扭曲，涉及國家認同或有爭議的政治言論一旦播出
或流傳，難保證學生觀念不會受到影響。

全中教理事長史美奐說，採訪內容並非發生
在校園或課堂中，不受教育人員的行政中立
規範，屬於個別教師的言論自由，教育部若
認定不妥、牽涉教育人員的行政中立，就該
明確規範教育中立的時間、場域等，「還是
教育部認為老師們在家裡講話也要符合行政
中立」？



有關具結書



羞辱與製造恐怖

公務員？

司法院釋字308號民
81年：「公立學校聘
任之教師不屬於公務
員服務法第24條所稱
之公務員」

陸委會107

《有關中國大陸自9月1
日起全面推行台灣民眾
得申領居住證之說明》
指出，「申辦居住證者
無須在中國大陸設籍，
尚無違反《兩岸條例》
第9條之1規定，不會有
註銷台灣戶籍的問題」。

法律效力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教師法》均未禁止教
師持有以上大陸地區相
關證件。

雙重設籍只是會「喪失
台灣地區人民身分」，，
沒有明確提及喪失「教
職」

內政部



本會持續努力-1

01 降低班級人數(30人/班),避免教師過勞

02 明年維持教師人數,增教師員額,降基鐘

03 教師鐘點費應配合物價調整

04 增加行政加給、導師加給、特教加給

05 強化校園安全：禁手機、請特教生融入班級



本會持續努力-2

06 高中職替代役教師應得以緩召(免教召)

07 漏報名？中央能否統一協助各校並提醒

08 學校設備應增列教師休息室及離線權

09 高中職清寒學生也應給予午餐補助

10 校安人員的招選、培訓、升遷、生涯



全中教：
一、教師在管制使用手機時，學校因無法源依據不敢訂罰

則，造成學生使用有恃無恐。

二、管制時無明確罰則常造成師生間的衝突。

三、高中生在自主意識上有極大的差異，應分開制定相關

辦法，才能符合現場的需要。

四、有部分學生有手機成癮的問題，期望給予更多的支持、

輔導甚至是治療。

五、教育部應提供相關配套措施與資源，否則難負保管責

任，並建議平板/電腦分開討論。

六、請教育部訂定規範細節或指引，方便遵循。

七、應說明為何訂定本原則，如身心健康等。

八、上課期間建議改為「在校期間」，且不應由各校自訂

九、申請程序、管理人員及其權責…等事項應清楚定義

全教總：
一、對未成年人使用行動載具應納入本原則中。
二、如僅規範上課時間禁止使用，管理有困難。
三、保管單位為各班統一，也造成各班鬆緊不一
四、此次修正主軸不明確，未能回應外界的擔憂。
五、多數學校教師期待教育部能有明確決定。
六、建議應針對返還對象與時間做出明確規範。
七、需有對應的配套措施與提供相關經費（例如：
收納盒或收納袋、保管財損風險）。

國教行動聯盟 ：
一、提升法律位階，制定「校園數位載具使用管理
辦法」，以法令位階有效管理。
二、依據教育階段研擬具體管理措施：高中階段可
適度自主使用數位設備。
三、區分學習用途與個人用途的數位素養教育。
四、家長合作：推動「家庭數位使用約定書」制度。
五、清楚界定教師在管理上的法律權限與責任界定。
六、網路與電信業者合作機制。

手機修法會議



中華民國高級中等學校校長協會：
一、第4點第1項之「上課期間」建議改為「在校期間」，

並採條件式使用(如自主性課程)由任課老師決定是否使用。

二、保管後之損壞權責應訂定，避免師生或學校承擔之

壓力，並建議教育部提供手機櫃。

三、課後管理應含家長共同監督，避免學生沉迷手機，

課後使用手機影響睡眠。

四、未有具體指引或範例提供各校執行。

五、分齡或分教育階段實施不同管理措施。

六、增列住宿型學校管理原則。

七、高中階段提供緩衝期，採漸進式宣導及管理宣導。

八、明訂管理方式及申請程序(可訂於指引)。

九、建議使用原則及具體指引同步討論修正訂定。

臺灣一滴優教育協會 ：
一、「上課期間」不應改為「在校期間」，保留
各校邀集學生、教師、家長共商之彈性。全面管並
無法促進資訊教育之培養，違背資訊教育之精神。
二、「用於學習活動……可採其他彈性使用方式」，
其中「可」建議改為「應」，保障學生使用於學習。
三、建議提供更多學生心輔支持、隱私安全、個
資保護、數位(性) 暴力之內容。
四、秉持校園民主精神，應確保學生對議題表達
意見之權利。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一、第3點第3項建議引用上位法源，建議調為：第
一項管理規範所訂之違規處置如涉及學生懲處，應
明訂於各校學生獎懲規定。
二「管理人員保管行動載具時間應以不超過當日為
限。」以利學校有所依循，減少管理爭議。
三、第4點第1項「上課期間」涉及下課、午休時間，
勢必增加學校管理困難，建議調整為「在校期間」。
四、本原則法律位階已經非常低，若相關規範不訂
明，恐使法效性更為不足。

手機修法會議



近日教育現況03

開學找不到老師
年年行政大逃亡
把教師影像PO網



薪資待遇較差

百萬年薪遠

年金改革不見底

現場環境可怕

層出不窮的1999

動輒可能被告

少子化無保障

這兩年大量開缺

畢業生不願投入

對教師不友善

教職不被尊重

鐘點不如家教

1.臨開學找不到老師

尤其是資訊、理
化、特教三科



著作權

教師的授課為著作?

不得任意重製

公開上映權

屬財產權

需取得同意

肖像權

教師肖像受保謢

公開目的範圍需合理

請校方介入處理

學生可犯錯？

可提告？

2.老師上課的影像被上網



Q&A04

校園實務交流



感謝大家的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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